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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关于核准中建西部建设股份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02 号），公司

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 230,120,254

股，发行价格为 8.8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02,505.82 万元。其

中：货币资金 182,005.82 万元，债权转股权金额 20,500.00 万元。

扣发行费用共计 4,102.63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98,403.2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出具了【大华验字

[2017]000662 号】验资报告。 

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

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计划投资及变更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02,505.82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的募

集资金净额为 198,403.20 万元，该募集资金扣除新疆建工以其拨入

公司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尚未转增资本而形成的债权认购的金

额 20,500.00 万元后，主要用于商品混凝土生产网点建设项目，商

品混凝土技术改造项目，产业链建设项目，研发中心项目及补充流动

资金。 

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2018 年 11 月 5 日召开第六届

十五次董事会会议、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终止、调整了原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规

模，调整前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投入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入额（万

元） 

募集资金投入额（万
元）（调整后） 

1 商品混凝土生产网点建设项目 84,472.00 65,653.11 

2 商品混凝土技术改造项目 25,617.50 32,355.82 

3 产业链建设项目 7,900.00 7,336.00 

4 研发中心项目 20,000.00 20,0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39,913.69 39,913.69 

合 计 177,903.19 165,258.62 

（三）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基本情况。 

公司根据募投项目所在地的投资环境及市场行情变化等情况，经

过重新对原募投项目进行充分调研、测算和评估，决定调整原定经营

计划，终止、调整原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规模，现拟将原 11 个商品混

凝土技术改造项目预计结余资金 20,183.56万元和 3个研发中心项目

预计结余资金 16,987.36 万元及前次募集资金变更结余资金

12,644.57 万元合计 49,815.49 万元用于新增募投项目的建设，本次

拟新增 4 个商品混凝土生产网点建设项目，3 个产业链建设项目，1

个研发中心项目，合计投入募集资金 39,090.59 万元，剩余结余资金

10,724.90 万元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待有合适的募投项目



后启动相关使用程序。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不构成关联交

易。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召开第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会议、第六

届十九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1、商品混凝土技术改造项目。 

（1）拟终止项目情况。 

本次拟终止的募投项目为商品混凝土技术改造建设项目中的“西

青公司库尔勒站、霍城站、哈密站、郫县站、水区八道湾工业园站、

乌市分公司开发区站、乌市分公司中心站、乌市分公司中心站二期、

山东建泽章丘站、乌市分公司燕尔窝站、吉木萨尔水泥厂”，计划投

资额为 20,923.50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支付 739.94 万元。截

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项目终止后预计可结余资金 20,183.56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原投资总额 变更后投资额 终止后结余资金 

1 西青公司库尔勒站 
新疆西建青松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 
 1,757.00   187.58   1,569.42  

2 霍城站 
霍城县西部建材有限

责任公司 
 1,306.00   50.00   1,256.00  

3 哈密站 
哈密西部建设有限责

任公司 
 1,848.00   23.11   1,824.89  

4 郫县站 
中建西部建设西南有

限公司 
 2,960.00   92.58   2,867.42  

5 
水区八道湾工业园

站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

司 

 2,652.00   89.95   2,562.05  

6 
乌市分公司开发区

站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

司 

 2,960.00   51.45   2,908.55  

7 乌市分公司中心站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  1,427.50   215.71   1,211.79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原投资总额 变更后投资额 终止后结余资金 

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

司 

8 
乌市分公司中心站

二期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

司 

9 山东建泽章丘站 
山东建泽混凝土有限

公司 
 2,650.00   -     2,650.00  

10 
乌市分公司燕尔窝

站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

司 

 1,479.00   29.55   1,449.45  

11 吉木萨尔水泥厂 
中建西部建设新疆有

限公司 
1,884.00   1,884.00  

合计   20,923.50   739.94   20,183.56  

（2）拟终止的原因。 

1）受环保整治以及新疆区域“退二转三”政策影响，西青公司

库尔勒站、霍城站、哈密站、水区八道湾工业园站、乌市分公司开发

区站、乌市分公司中心站、乌市分公司中心站二期、山东建泽章丘站、

乌市分公司燕尔窝站均面临搬迁问题，原募投立项的相关技改项目将

无法在短期内继续实施；吉木萨尔水泥厂项目已完工，由于已经使用

自有资金支付，后续无需使用募投资金。 

2）郫县站项目终止的原因：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综合考虑

宏观经济环境、市场变化趋势与先进技术、生产工艺技术升级等综合

因素，该项目建设水平已基本满足生产以及监管需要，为保障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提高项目预期经济效益，现拟终止郫县站募投项目。 

2、研发中心项目。 

（1）拟结项、终止项目情况。 

本次拟结项的募投项目为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中的“武汉研发中心

项目”，计划投资额为 8,000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支付 3,012.64

万元。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项目结项后预计可结余资金 4,987.36

万元。 



本次拟终止的募投项目为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中的“成都研发中心

项目、新疆研发中心项目”，计划投资额为 12,000 万元，过程中未

使用募集资金。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项目终止后预计可结余资金

12,000 万元。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研发中心项目可结余的资金为 16,987.36

万元。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原投资总额 变更后投资额 结余资金 

1 武汉研发中心 
中建商品混凝土有

限公司 
8,000.00 3,012.64 4,987.36 

2 新疆研发中心 
中建西部建设新疆

有限公司 
8,000.00     8,000.00 

3 成都研发中心 
中建西部建设西南

有限公司 
4,000.00     4,000.00 

合计  20,000.00 3,012.64 16,987.36 

（2）拟结项、终止的原因。 

1）结项武汉研发中心的原因：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综合考

虑宏观经济环境、市场变化趋势与先进技术、生产工艺技术升级等综

合因素，有效提升募投项目建设水平，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以合理、有效、节约的原则谨慎使用募集资金，现根据项目实际推进

情况，拟进行结项。 

2）终止新疆和成都研发中心的原因：为顺应公司内部发展规划

的调整以及新疆区域当前市场环境的变化，公司拟成立总部研究院，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现拟终止实施新疆和成都研发中心项

目。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拟新增商品混凝土生产网点建设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实施地点 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武汉张湾厂 中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湖北武汉 4,960.00 4,220.00 

2 株洲天元厂 中建西部建设湖南有限公司 湖南株洲 4,975.82 2,100.00 

3 长沙岳麓厂 中建西部建设湖南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 4,864.32 4,864.32 

4 长沙黄兴厂 中建西部建设湖南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 4,015.51 517.50 

合计  18,815.65 11,701.82 

1.武汉张湾厂。 

（1）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中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拟在武汉市蔡甸

区张湾街华英村投资建设双 HZS180 型生产线环保混凝土搅拌站，项

目规划用地面积 32 亩。项目总投资 2.2 亿元，分两期投资建设，其

中一期投资 4,960.00 万元，包含土地费用 740.00 万元，生产设备及

辅助设施费用 1,308.00 万元，基建费用 2,727.00 万元，其他 185.00

万元，计划使用募投资金 4,220.00 万元，其余部分由公司自筹。 

本项目已取得《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表》（登记备案项

目代码：2018-420114-30-03-047943）、环评批复（蔡行审环批[2019]9

号）、《不动产权证书》（鄂（2017）武汉市蔡甸不动产权第 0035655

号） 

（2）项目可行性分析。 

该项目距离中法生态城直线距离约 15 公里，建成后将主要供应

中法生态城。中法生态城是在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和支持下启动

的中法重大合作项目，建设规格高，项目众多，目前已有多家央企及

中建系统内单位进驻。初步预测，本年度混凝土需求量为 120 万方，

后续随着建设工程的陆续开工，混凝土需求量还将稳步攀升，后续市

场情况良好。该项目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充分利用当地区位条

件、资源等优势及有利条件，能带来较高的投资效益和社会效益，产



品的生产全部采用国内较为先进的新技术、新工艺，技术方案合理，

同时，公司拥有一大批经验丰富的生产、技术、管理人员，为项目实

施提供有力保障，项目的建设十分必要和可行。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达产年度营业收入为 38,400.00万元，净利润为 2,156.80

万元。项目内部收益率 39.5%，投资回收期 3.71 年。 

2.株洲天元厂。 

（1）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中建西部建设湖南有限公司拟在株洲市天

元区马家河社区金龙村投资建设双 HZS180 型生产线环保混凝土搅拌

站，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45 亩。项目总投资 13,000.00 万元，其中项

目一期投资 4,975.82 万元，包含土地费用 2,875.82 万元，生产设备

及辅助设施费用 696.00 万元，基建费用 1,359.00 万元，办公设备费

用 45 万元，其中使用募投资金 2,100.00 万元，其余部分由公司自筹。 

本项目已取得《关于中建西部建设湖南有限公司株洲天元绿色建

材生产线项目备案的通知》（株天发改备字[2018]30 号）、环评批

复（株天环表[2018]46 号）、已缴纳土地预付款，签订《项目入园

框架协议》《项目合作合同书》，目前正在履行土地招拍挂程序。 

（2）项目可行性分析。 

株洲市正处于大发展大建设阶段，2018 年为株洲产业项目建设

年，重点建设工程众多，市政府对绿色建筑和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视。

该项目能进一步完善公司在长株潭地区的布局，公司可发挥自身在绿

色建材方面的累积和优势，为区域内重大工程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本项目拟新建于株洲市天元区金龙建材工业园内，项目建设地点



周围交通运输便利，通讯设施先进，资源丰富，能源充足，基础设施

相对完善，公司将利用自身企业的经济、技术、人力资源等优势，新

增绿色、环保、可持续的供应站点，并对当地产能的更新换代起到了

示范性的作用，形成规模经济，可为企业增创效益，带动当地相关产

业的迅速发展。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达产年度营业收入 18,800.00 万元，净利润 1,174.22 万

元，项目内部收益率 10%，投资回收期 4.03 年。 

3.长沙岳麓厂。 

（1）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中建西部建设湖南有限公司拟在湖南湘江

新区投资建设三条 HZS180 型生产线环保混凝土搅拌站，项目用地面

积 45 亩。项目总投资 5,000.00 万元，其中一期建设拟使用募集资金

4,864.32 万元，包含设备购置 1,031.40 万元，基建费用 2,631.65

万元，办公设施、开办费用及其他费用 228.41 万元，流动资金 972.86

万元。 

本项目目前已办理《项目备案证明》（岳发改备字[2019]15 号）、

已取得环评批复岳环审（2019）27 号、已签订《土地租赁协议》。 

（2）项目可行性分析。 

岳麓厂位于湖南湘江新区，全国第十二个、中部地区首个国家级

新区，下辖梅溪湖国际新城、洋湖生态新城、滨江商务新城、大王山

旅游度假区，周边市场潜力大。岳麓站地理位置优越，位于湘江新区

的核心区域，未来的新区中心，混凝土供应可覆盖整个新区的大部分

区域。 



公司生产的混凝土产品在业内有很好的口碑，尤其是作为上市公

司，西部建设在资金、管理、人才等方面更具备了较大优势，在生产

管理、技改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拥有一支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

水平较高的队伍，可以使本项目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较快实现达标

达产，从而获得较好的效益。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达产年度营业收入 35,040.00 万元，净利润为 2,078.82

万元。项目内部收益率 38%，投资回收期 3.61 年。 

4.长沙黄兴厂。 

（1）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中建西部建设湖南有限公司拟在长沙县黄

兴镇干杉社区北溪组投资建设三条 HZS180 型生产线环保混凝土搅拌

站，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50 亩。项目总投资 12,000.00 万元，其中一

期项目投资总额 3,498.00 万元，包含生产设备及辅助设施费用

1,089.50 万元，基建费用 2,408.50 万元。由于实施过程中方案调整，

总投资额调整为 4,015.50万元，其中生产设备调整为 1,030.08万元，

基建费用调整为 2,897.46 万元。本次拟追加投资资金 517.50 万元，

其余部分由公司自筹。 

本项目已取得《长沙县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长县发改备案

[2018]121 号），环评批复（长县环审[2018]123 号）、《场地租赁

合同》等文件。 

 （2）项目可行性分析。 

长沙县依托京港澳高速、黄花国际机场、武广高铁新区、地铁磁

悬浮等交通优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目前，长沙县在建待



建项目众多，中建系统内也已承接了大量重点工程，市场业务有保证。 

长沙县位于长沙东部，长沙东部区域一直为湖南公司重点突破片

区，是公司急需进驻区域。近年，因公司在长沙县无厂站，大部分与

公司建立良好业务关系的客户资源无法获取，该站点可与长沙南北片

区厂站形成良好协同，保证长沙片区业务不流失。 

公司有较强大的资金保障，在生产管理、技改建设方面经验丰富，

同时拥有一支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水平较高的队伍，可以使本项目迅

速建成并较快实现达标达产，实现投资收益。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达产年度营业收入 29,440.00 万元，净利润 2,888.49 万

元，，项目内部收益率 35%，投资回收期 3.23 年。 

（二）拟新增产业链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实施地点 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泉州外加剂厂 
福建西建新材料

有限公司 
泉州  4,850.00   3,650.00  

2 黄冈外加剂厂 

中建西部建设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黄冈  2,997.00   2,412.00  

3 乌鲁木齐砂石厂 
中建西部建设新

疆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 14,201.00 6,726.97 

合计 22,048.00 12,788.97 

1.泉州外加剂厂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福建西建新材料有限公司拟在福建省泉州

市泉港石化工业园区南山片区投资建设 40 万吨/年聚羧酸减水剂项

目，项目建设 12 条聚羧酸减水剂母液生产线和 4 条聚羧酸减水剂复

配生产线。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40 亩。项目总投资 18,389.24 万元，

其中一期投资额 4,850 万元，包括土地费用 1,200 万元，设备投资



910 万元，基建投资 2,440 万元，其他费用 3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

金 3,650 万元，其余部分由公司自筹。 

本项目已取得《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闽发改备

[2019]C040004 号）、《不动产权证书》（闽（2019）泉港区不动产

权第 0003975 号），目前正在办理环评批复过程中。 

（2）项目可行性分析。 

公司长期致力于打造商品混凝土全产业链模式，根据“内部市场、

外部市场”双线发展的战略方针，新建外加剂厂扩大规模是扩大外加

剂市场基本需求。本项目位于福建泉港，距离泉港肖厝港仅 3 公里，

港口优势显著，除满足福建、江苏市场外，还可通过海运方式辐射沿

海省市（例如广东、上海、浙江、天津），甚至辐射东南亚市场，是

外加剂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的最佳选地。 

该项目的实施，可有效的供应混凝土外加剂至公司在福建、江西、

广东三省管辖的数十家混凝土单位，辐射福州、泉州、漳州、莆田、

南昌、赣州、惠州等地区，保障内部主营业务的外加剂需求。 

该项目符合外加剂产业发展要求，各项财务指标良好、安全，不

但能够为混凝土主业发展提供保障，同时提升公司的整体实力。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达产年度营业收入 24,077.59 万元，净利润为 1,928.32，

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11.73%，投资回收期为 4.38 年。 

2.黄冈外加剂厂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中建西部建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拟在湖

北省黄冈化工产业园投资建设外加剂项目，项目建设 8 条全自动化聚



羧酸母液合成生产线和 2 条混凝土外加剂复配生产线，实现混凝土外

加剂成品 20 万吨/年、母液 10 万吨/年的生产规模。项目规划用地面

积 50 亩。项目总投资 21,000.00 万元，其中一期投资额 2,997.00 万

元，包括土地费用 585.00 万元，设备及安装 709.00 万元，建筑工程

费 1,583.00 万元，其他费用 12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2,412.00

万元，其余部分由公司自筹。 

本 项 目 已 取 得 《 湖 北 省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项 目 备 案 证 》

（2019-421102-26-03-018327）、已取得不动产产权证书（鄂 2019

黄冈市不动产权第 009208 号），目前正在办理环评批复过程中。 

（2）项目可行性分析。 

从市场发展角度，2018 年华中区域内供外加剂月 6 万吨，是公

司规模最大的主业区域，随着混凝土业务的快速发展，对外加剂用量

越来越大。 

从战略布局角度，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需在市场容量大、趋

势发展好的区域布局具有合规手续的合成厂，稳定市场业务。根据公

司规划，拟在华中地区布局 1 个具备合规性的外加剂合成厂，辐射华

中大市场。 

根据当地规划，目前现有外加剂厂占地已调整规划，未来 2 年左

右即将搬迁，另外外加剂业务没有合规性手续，面临政策性关停的风

险。急需新建合规外加剂厂，保障混凝土业务的发展，也能够更好的

发展外加剂业务。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一期工程以 10 年为计算期进行测算，年均净利润为

1,653.00 万元。项目内部收益率 30.11%，投资回收期 4.93 年。 



3.乌鲁木齐砂石厂。 

（1）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中建西部建设新疆有限公司拟在乌鲁木齐

市乌鲁木齐县托里乡建设绿色砂石加工厂，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1.053

平方公里。项目总投资 13,700.00 万元，其中砂石厂项目拟使用募集

资金 6,726.97 万元，其余部分由公司自筹。 

本项目在自有厂区建设，已取得《乌鲁木齐县社会性投资项目登

记备案证》（登记编码 18081501010149）、环评批复（乌环评审

[2019]180 号）等文件。 

（2）项目可行性分析。 

随着“一带一路”的国策启动，乌鲁木齐作为桥头堡，2019 年

建设项目迅猛发展，带动建筑用砂市场出现明显变化，片区内砂石需

求出现大幅增长。 

目前公司在乌鲁木齐片区拥有 3 座核心预拌厂，业务覆盖乌鲁木

齐大部分区域，当地市场占有率 20%左右，该砂石加工厂项目建成后，

可供给三站及未来布局厂站优质砂石骨料，增强混凝土主业竞争力，

并于后期考虑外销增加心的利润点。 

公司在资金、管理、人才等方面更具备了较大优势，在生产管理、

技改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拥有一支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水平较

高的队伍，可以使本项目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较快实现达标达产，

从而获得较好的效益。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达产年度营业收入 11,214.00 万元，净利润 2,786.35 万

元，项目内部收益率 16.30%，投资回收期 5.33 年。 



（三） 拟新增研发中心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实施地点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 

投入额 

1 
中建西南新材料研发中心

（总部研究院） 

中建西部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成都 37,189.00 14,599.80 

合计 37,189.00 14,599.80 

1.中建西南新材料研发中心（总部研究院）。 

（1）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中建西南新材料研发中心（总部研究院）项目公司计划投资总额

37,189.00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 14,599.80 万元，剩余资金由

公司自筹解决。 

本项目已取得《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表》（备案号：川

投资备【2017-510164-70-03-193530】FGQB-0600 号）、《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审查批复》（天成管环统复[2018]88 号）、国土证（川（2017）

成天不动产权第 0059284 号）等文件。 

（2）项目可行性分析。 

公司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已经在科技研发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

并通过产学研合作等多种方式形成了大量的科技成果积累，具有丰富

的科技创新工作组织、管理经验，为研发中心的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公司已基本布局预拌混凝土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并逐步进军

建筑工业化、建筑固废垃圾利用等业务，立志打造绿色建材全产业链

的产业平台，这为新技术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也奠定了坚实的应用

市场支撑。 



公司目前拥有专职研发人员 80 余名，其中博士、硕士学历占 80%

以上，这为公司建设高水平的研发中心和开展产业孵化提供了坚实的

技术和人才基础。 

从公司实力、产业布局、技术和人才储备、产学研平台建设等方

面分析，公司建设高水平的研发中心和开展产业孵化具备了切实的可

行性。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研究院建成后，可将研发成果逐步转化成可观的经济效应。据估

算，2020 年度，研究院通过新材料孵化，成立高新技术公司、科技

成果转让及检测服务等预计可实现 12.6 亿元营业额。 

四、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是为了能更好的适应当前的市场

环境，适时地进行调整，优化募投项目的实施布局，提升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提高公司的整体效益，从而使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五、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的意见 

1.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以优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布局，

为下一阶段的继续扩张打下扎实的基础，以提升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提高公司的整体效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投资金额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有

关规定；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

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的事项，并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有利于提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该事项的决策及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

意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 

3.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

已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和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

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保荐

机构对公司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第六届十九次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5.新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6.有关部门的批文。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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